附件3：

2013年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

竞赛规则要点（试行）

    一、竞赛性质

    个人比赛

    二、竞赛办法

    （一）每场比赛采用3局或5局制，打满3局或5局决定胜负，每局比赛2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

    三、资格审查

    （一）运动员参赛年龄为18-35周岁。

    （二）参赛运动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注册的运动员。

    （三）运动员必须有参加该次比赛的人身保险证明。

    （四）运动员参赛时必须出示至报到之日起前15天内的包括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等指标在内的体格检查证明。

    四、体重分级

（一）男子：

       轻量级（>56公斤-≤65公斤）

         中量级（>65公斤-≤75公斤）

        重量级（>75公斤-≤85公斤）

         超重量级（>85公斤-≤100公斤）

     （二）女子：

         中量级（>52公斤-≤60公斤）

    五、称量体重

    （一）运动员按照大会指定的地点称量体重。

    （二）称量体重从体重轻的级别开始，称量体重后进行抽签仪式。

    （三）运动员必须自备护齿、护裆，在比赛中不得穿戴护头

和护胸，比赛服装分红、蓝两种颜色。

    （四）女子运动员的拳套重量为230克；男子运动员65公

斤级及以下级别的拳套重量为280克；男子70公斤级及以上级

别的拳套重量为330克。

    六、禁击部位

后脑、颈部、裆部。

    七、得分部位

头部、躯干、大腿。

八、 禁用方法

（一）用头、肘、膝进攻对方和迫使对方反关节的动作。

（二）用迫使对方头部先着地的摔法或有意砸压对方。

（三）用任何方法攻击倒地方的头部。

（四）用膝攻击对方。

（五）用肘攻击对方。

九、得分标准

（一）得3分

    用转身摆腿、转身后蹬腿击中对方头部、躯干得3分。

（二）得2分

1、用拳法、腿法（转身摆腿、转身后蹬腿除外）或摔法致使对方下擂台一次，得2分。

2、受警告一次，对方得2分。

3、被强制读秒一次，对方得2分。

（三）得1分

1、用腿法（转身摆腿、转身后蹬腿除外）击中对方大腿、躯干、头部得1分。

2、用拳法击中对方头部得1分。

3、一方倒地，站立者得1分。

4、用主动倒地动作使对方倒地而自己迅速站立者得1分。

5、主动倒地超过3秒钟不起立，对方得l分。

6、受劝告一次，对方得1分。

7、被指定进攻后5秒钟内仍不进攻，对方得1分。

（四）不得分

1、方法不清楚，效果不明显，不得分。

    2、双方下台或同时倒地，不得分。

3、用方法主动倒地3秒钟起立，对方不得分。

4、抱缠时击中对方，不得分。

    十、犯规与罚则

（一）技术犯规

1、消极搂抱对方。

2、背向对方逃跑。
3、处于不利状况时举手要求暂停。

4、有意拖延比赛时间。

5、上场不戴或有意吐落护齿。

6、比赛中对裁判员有不礼貌的行为或不服从裁判。

7、运动员相互抱缠超过2秒时不听从台上裁判“分开”

的口令。

    8、不按“分开”口令后撤2步。

    9、比赛中身体涂抹油脂。

    （二）侵人犯规

1、在口令“开始”前或喊“停”后进攻对方。

2、击中对方禁击部位。

3、以禁用方法击中对方。

4、用方法故意致使对方受伤部位的伤情加重。

5、在“分开”口令后没有后撤即主动进攻对方。

6、用拳法、腿法或摔法以外的动作致使对方下台。

（三）罚则

1、每出现1次技术犯规，劝告一次。

    2、每出现1次侵人犯规，警告一次。

3、侵人犯规达3次，取消比赛资格，所有成绩无效。

4、运动员故意伤人，取消比赛资格，所有成绩无效。

5、运动员局间休息时吸氧，取消比赛资格，所有成绩无效。

十一、赛台规格

（一）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指定的专用擂台。

    （二）其它内容参照最新修改的《武术散打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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